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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兴市九久乐老年人服务中心、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兴市延令街道办事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备战、李兴、卢云杰、朱钧、宋建威、徐珍女、沈石玉、黄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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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残上门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泰州市助残上门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人员要求、组织管理、服务及服务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泰州市行政区域内，帮助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的服务机构和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残疾人 disabled person

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

活动的人。

3.2

上门服务内容 home service content

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机构，以合适的方式为分散居住在家庭和社区中符合条件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

练、运动功能训练等方面的社会服务。

3.3

上门服务组织（企业）door-to-door service organization （enterprise）

依法成立为残疾人提供残疾人服务的各类组织（企业）、残疾人之家（站）等。

3.4

上门服务对象 door-to-door service object

户籍在本地区或居住在家庭和社区中符合条件的智力、精神和长期需要专人照料或护理的重度肢体

残疾人。

4 人员要求

4.1 管理人员

4.1.1 应从事过管理工作，具有社会工作类、社会福利类或康复类等相关学习或培训经历。

4.1.2 熟悉残疾人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熟练掌握残疾人托养的基本知识、主要政策和专业知识。

4.1.3 应持有有效的从业资格和职业资格证书。

4.1.4 主要管理人员平均年龄不宜超过 55 周岁。

4.1.5 参加过管理培训活动。

4.2 专业人员

4.2.1 内设医疗部门的机构应配备专业医务人员。

4.2.2 应配备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其数量能以满足需要并能提供本规范所规定的运动功能训练服务为

原则。

4.2.3 有精神残疾服务对象的，应配备精神卫生医师、专业心理治疗师或经过相应专业卫生医疗机构

上岗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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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服务人员

4.3.1 根据服务对象需求配备适宜的护理员。

4.3.2 应熟练掌握相应的业务知识和岗位技能。

4.3.3 参加业务培训活动。

4.3.4 应具有本人身份证明、健康证明，并接受过托养服务与专业培训。

4.3.5 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尊重和善待残疾人，对待服务对象应文明友善、耐心细致。

5 组织管理

5.1 人员管理

5.1.1 应配备专职和兼职管理服务人员，人员数量以能满足对服务对象提供各种服务需求配比，至少

要有 1 名专职管理人员和 1名专业服务人员。

5.1.2 应配备至少 1 名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员和 1 名能够从事心理咨询和疏导的专业人员。

5.1.3 可根据实际需要招募一定数量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5.1.4 应具有本人身份证明、健康证明。对需持证上岗的职业，应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持有效的从业

资格和职业资格证书。

5.1.5 通过选聘、培训确认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帮助符合条件的人员协助办理社会保险；

5.1.6 建立工作人员、考核、奖惩等工作规范及相关信息档案。

5.1.7 持有所从事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者优先聘用。

5.1.8 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佩戴胸牌。

5.2 制度管理

5.2.1 接受服务的残疾人须经地方残联进行登记认证、按时年检，（有条件的服务机构或组织可以每

年评估一次）。

5.2.2 服务机构或组织应制定工作计划和活动方案，并报经主管部门审批。

5.2.3 所有的收费服务内容应实行明码标价，让残疾人在有选择的自由空间选择服务。有协议要求的

要严格履行协议内容。

5.2.4 应建立日常管理、服务活动记录等台账资料，重点记录不同类型的残疾人在不同情况下所接受

的各种服务，满足残疾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5.2.5 服务机构要落实专人负责安全工作，具体包括不限于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盗、

防诈骗等，制定相关的应急处置措施。

5.2.6 服务机构应配合基层残联建立残疾人口信息数据库，及时登记本辖区内残疾人信息，实行动态

管理，进行分析研究，并按要求及时上报相关信息资料。有条件的可与大数据智能平台接驳。

5.2.7 有条件的服务机构应建立实现接听、记录、联络、救助、备案等衔接有序的高效服务体系，并

做好相关记录。

6 服务

6.1 服务要求

6.1.1 服务机构或组织要对接受服务的残疾人对象进行信息采集和服务评估，根据残疾人的生理需求

和心理特点，结合自身现有服务器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相关服务。（与地方残联或村居残

疾人之家签署服务协议的，依据协议内容开展服务）。

6.1.2 开展上门服务前须提前了解残疾人生理情况和服务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地服务；有偿服务须经

残疾人或家属申请、评估、双方签订服务协议方可进行。

6.1.3 应通过多种服务内容如生活照料护理、自理能力训练、适应能力训练、康复技能训练、运动功

能训练等，满足残疾人生理与心理需求。

6.1.4 应通过多种服务方式活动如理发、理疗、剪指甲、测量血压、足浴、测量体重等日常服务项目

丰富残疾人生活。

6.1.5 开展健康讲座、免费体检、义诊活动、上门慰问等活动项目提高残疾人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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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通过开设书画、剪纸、戏曲、唱歌、舞蹈、象棋、沙龙或者运动比赛等项目满足不同残疾人的

需求，拓展兴趣服务，提升残疾人的精神生活品质。

6.1.7 结合时事政治，在重大节日和特定场合，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开展相应的公益活动。

6.1.8 任何人不得从事残疾人上门服务以外的其他活动，不得推销保健产品，不得从事邪教活动。

6.2 服务内容

6.2.1 生活照料和护理

6.2.1.1 应尊重服务对象的人格和尊严，特别注意保护女性服务对象的人身权益不受侵害。

6.2.1.2 应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为服务对象提供合理的身体清洁服务和衣物换洗服务，保持服务对象

身体清洁、无异味，衣物卫生、整洁、得体。

6.2.1.3 对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起床、穿衣、就寝、脱衣、整理床铺、如厕等基本起居服务。

6.2.1.4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合理提供营养配餐，尊重服务对象饮食习惯。

6.2.1.5 协助服务对象进行户外活动。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户外活动不少于 1 小时。

6.2.2 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6.2.2.1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特点，制定适宜的训练计划。

6.2.2.2 指导服务对象进行基本生活自理活动训练，使其能够自行洗漱、如厕、穿衣、吃饭等。

6.2.2.3 指导服务对象学习简单家务和劳动，使其能够在协助和指导下完成煮饭、拣择蔬菜、整理床

铺、洗衣服、打扫卫生等活动。

6.2.2.4 应与服务对象的家属或监护人及时沟通训练的内容和情况，以便服务对象的生活自理能力可

以重复巩固训练。

6.2.3 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6.2.3.1 指导服务对象进行社会适应性训练，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6.2.3.2 应着重关注心理和行为出现异常的服务对象。

6.2.3.3 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教育培训、图书阅览、上网和收看收听电视广播等服务，使其对社

会和舆情具备一定的知晓度。

6.2.3.4 开展适宜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比赛、展示或表演，使其具备基本

的人际交往兴趣和能力。

6.2.3.5 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每天交流时间应不少于 15分钟。

6.2.3.6 可定期安排服务对象家属或监护人、志愿者参加社会活动，鼓励服务对象接待访客或外出参

加社区或社会公益活动，逐步拓展其在直接参与社会生活方面的能力。

6.2.4 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

6.2.4.1 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专业的劳动技能培训课程，开发服务对象的职业能力。

6.2.4.2 服务对象参与生产劳动之前，应根据个体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

6.2.4.3 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定、职业康复训练、职业介

绍等服务。

6.2.4.4 组织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开展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简单基本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帮助其活动

肢体、锻炼大脑、集中注意力、协调手眼。

6.2.5 辅助性就业

6.2.5.1 有条件的与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合作建立职业康复车间，使部分服务对象实现辅助性就业，

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

6.2.5.2 为条件适宜的服务对象提供支持性就业，进而实现社会性就业。

6.2.5.3 合理处理劳动生产成果和可能获得的收入。

6.2.6 运动功能训练服务

6.2.6.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开展运动功能评估，制定训练计划。

6.2.6.2 应定期对服务对象的监护人进行必要的简单技术培训，使其得到持续的运动功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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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 应提供适当的以运动功能为主的训练，指导其规范使用矫形器和训练器具，帮助其巩固医疗

康复效果，使其身体运动功能得到恢复或代偿。

6.2.6.4 服务对象身体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转介到专业医疗康复机构进行诊断和治疗。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服务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服务对象满意度；

b) 家属/监护人满意度；

c) 服务时间的准确率；

d) 服务项目完成率；

e) 有效投诉结案率；

7.2 服务改进

7.2.1 助残服务机构应采取措施，对出现的不合格服务进行纠正，消除或降低不合格服务给客户造成

的不良影响。

7.2.2 助残服务机构应分析产生不合格服务的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追踪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7.2.3 助残服务机构应通过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不断创新服务与管理，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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